
广东省档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加强档案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违反档案法、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适用本办

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处罚，是指档案法、法规所规定的对档案违法行为的处

罚。

第四条 县以上（含县，下同）人民政府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是所在地档案违

法行为的处罚机关。

驻穗省直单位、中央部属单位发生的档案违法行为，由省档案局（馆）进行

处罚。

第五条 处罚机关发生档案违法行为的，由其上一级处罚机关处罚；处罚管

辖发生争议的，由有争议的处罚机关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省档案局（馆）

指定管辖。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履行工作职

责时发生档案违法行为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应追究其单位直接领

导人的责任。



第七条 理档案违法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确凿，

程序公开合法，定性准确，量罚公正。

第二章 处罚种类与运用

第八条 处罚包括行政处理和行政处分。

（一）行政处理：

1．批评教育；

2．责令改正；

3．责令赔偿损失；

4．追缴档案。

（二）行政处分：

1．警告；

2．记过或记大过；

3．降级或降职、撤职；

4．开除留用察看或开除。

第九条 下列档案违法行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责令

赔偿损失：

（一）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的;

（二）档案保管条件差，危及档案安全的；



（三）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执行制度不严，可能造成档案损失的；

（四）发现档案破损、变质、下落不明或泄密等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

（五）科研成果、产品试制、基建工程或其他技术项目鉴定验收时，策按规

定验收，致使档案残缺不全的；

（六）借阅档案未按规定及时归还，且屡催不还的；

（七）其他可能导致档案损毁的行为。

第十条 损毁、丢失或者擅自销毁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单位保管的属国家所

有的档案，以及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但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

的档案，除责令赔偿损失外，还可按下列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

（一）属短期保管期限档案的，处警告处分；

（二）属长期保管期限档案的，处记过处分；

（三）属永久保管期限档案的，处记大过处分。

第十一条 将工作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已有，拒绝向本单

位档案机构归档，或者将应当向有关档案馆移交的档案据为单位所有，拒绝向有

关档案馆移交，除追缴档案和责令赔偿损失外，还可按下列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

分：

（一）超过 1 年未满 2 年的，给予警告处分；

（二）超过 2 年未满 5 年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三）5 年以上的，给予降级或降职、撤职处分。



第十二条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应当保密的档案，

除责令赔偿损失外，还可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第十三条 涂改、伪造档案的，除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外，还可给予记过或

者记大过处分。

第三章 处罚程序

第十四条 处罚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受理下列档案违法案件：

（一）处罚机关依法检查监督时发现的；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的；

（三）其他单位移送处理的；

（四）上级处罚机关指定由其处理的；

（五）下级处罚机关报送要求处理或者指定下级处罚机关报送处理的；

（六）有关当事人请求处理的；

（七）根据本办法，其他应当受理的。

第十五条 处罚机关发现被检查监督单位有本办法第九条所规定的档案违

法行为时，可先发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通知书》（附件 1）,要求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应立案处理；也可直接立案处理。

第十六条 处罚机关立案处理档案违法案件，应当进行审查，符合下列条件

的，制作《档案违法案件立案审批表》（附件 2）,经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立案；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立案：



（一）有具体的档案违法行为；

（二）依照档案法、法规应当给予处罚的；

（三）属于本处罚机关的管辖范围。

在审查中发现不属本机关管辖的，应在受理之日起 10 日内移交有管辖权的

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立案过程中，档案违法行为仍在持续的，应当制作《制止档案

违法行为通知书》（附件 3）有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处罚机关查处档案违法案件，应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一）向有关当事人、证人和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制作《档案违法案件调查

笔录》（附件 4）;

（二） 进行现场检验取证，制作《档案违法案件现场检查记录》（附件 5）；

（三）组织鉴定，并提交《档案违法案件鉴定书》（附件 6）。

第十九条 处罚机关工作人员调查取证时必须有 2 人或者 2 人以上，并出示

派出机关的调查取证公函和本人的工作证件。调查笔录、记录、鉴定必须经被调

查方或有关人员签名。

第二十条 处罚机关应当根据调查结果制作《档案违法案件调查报吿》（附

件 7）和《档案违法案件处理意见表》（附件 8）,报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批。处理

意见包括:

（一）行政处理；



（二）撤销档案；

（三）对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分的建议；

（四）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

第二十一条 处罚机关应当在立案后 60 日内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或建议，并

制作《档案违法行为处罚通知书》（附件 9）。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结案，需要

延长审理期限的，必须报请上一级处罚机关批准。

第二十二条 《档案违法行为处罚通知书》应当直接送达违法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者违法行为人所在单位。违法行为人没有所属单位的，直接送达其本人。

受送达人收到处罚通知书后应当填写回执；受送达人不在的，交其同住的成

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单位的，交其收发部门签收。

受送达人拒绝接受处罚通知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人员到场，说明情况，

在回执上填写拒收情况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文书留受送达

人住处或其收发部门，视为送达。

必要时，送达可采取邮寄或者公告方式。

第二十三条 处罚机关发现已生效的处罚不当时，应当依法纠正。上级处罚

机关发现下级处罚机关已生效的处罚不当时，有权予以纠正或者指令做出处罚决

定的处罚机关自行纠正。纠正不当处罚，应制作《纠正不当处罚审批表》（附件

10）。经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后，予以纠正。



第二十四条 处罚机关在案件处理完毕后，应填写《档案违法案件结案报告》

（附件 11）,并由结案工作人员收集案件应归档材料，整理立卷，向本单位档案

室或者档案人员移交归档，并报上一级处罚机关备案。

第四章 处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对档案违法单位的行政处理，由其单位按下列情况协助执行：

（一）批评教育的，由档案违法单位责令有关当事人写出书面检查；

（二）责令改正的，由档案违法单位写出书面检查，并提出改正措施；

（三）责令赔偿损失和追缴档案的，由档案违法单位按期送缴处罚机关，并

由处罚机关补偿或者送还有关单位。

对没有所属单位的档案违法行为人的处理，由处罚机关执行。

第二十六条 行政处分的建议，由被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人员所在单位，依

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纪律处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有关单位应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将处理结果回执退

回处罚机关；对处罚有异议的，应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处罚机关提

出书面意见；逾期不退回执又不提出书面意见的，处罚机关有权询问并建议其上

级机关督促执行。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

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处罚机关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处罚机关应在 30

日内作出决定，并将结果通知申诉人。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倒卖档案牟利、擅自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者私自携

带、运输、邮寄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档案以及虽属个人所有但对国家和社会具

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含这些档案的复制件）出境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和海关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可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行政处分建议。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责令赔偿损失的额度，由县以上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裁定或由

其组织专家确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199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